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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8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(傳真文件 : 2840 0716) 

立法會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施敏慧女士 
 
施女士：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審計結果報告（第五十七號報告書） 

未經授權用水及水錶欠準所導致的用水流失（第十二章） 
 
 

 就閣下於 2011 年 12 月 8 日的來函，要求本署應政府帳目委員會於

2011 年 12 月 1 日之公開聆訊提供補充資料，我們已於 2011 年 12 日 19 日

給你提供了相關資料。我們亦告知閣下將就(l)項的事宜於 2012 年 1 日 31

日或以前提供更新進度報告。本署現謹提供更新進度報告如下： 
 

 

 (l) 2012 年 1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前提交一份水務署就個案二所採取

的執法行動的進度報告（見審計報告第 2.24 (b)段）。 

 

 第三次起訴的法庭聆訊已於2012年1月17日進行。業主立案

法團被裁定罰款HK$33,000，亦需繳交HK$51,781用水費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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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務署於 2011 年 12 月 14 日的視察確認大廈管理處已拆除

違例接駁的喉管。由於建造永久沖廁供水系統需時，水務署

已批准大廈管理處臨時沖廁供水的申請，以待永久沖廁供水

系統的落成。該臨時沖廁供水系統裝有水錶，並於 2011 年

12 月 23 日啟用。 

 
 

 大廈管理處告知水務署永久沖廁供水系統的建造工程預計

於 2012 年 2 月底展開。 

 
 
 
 

           水務署署長馬利德 

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

 
 
 
 

副本呈：發展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3167 2591) 

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2147 5239) 

    審計署署長 (傳真號碼：2583 9063) 


